附件4 

诚信承诺书
我报考滁州市公安局2025年警务辅助人员招聘岗位，已仔细阅读招聘公告，清楚并理解其内容和要求。在此我郑重承诺：

一、自觉遵守警务辅助人员招聘的有关政策;遵守考试纪律，服从考试安排，不舞弊或协助他人舞弊。

二、真实、完整、准确地提供本人报名信息、各种资料、材料;准确提供有效的联系方式，并保证在招聘期间联系畅通。

三、不弄虚作假，不伪造、不使用假证明、假照片、假证书，不恶意举报。

四、不传播、不编造虚假信息，不故意浪费招聘资源。

五、无曾因违法违纪被开除、辞退、解除劳动合同情形，无重大失信行为。

六、保证符合招聘公告及岗位计划中要求的资格条件，认真履行报考人员的各项义务。

七、在进入体能测试、笔试、面试、体检、政审(考察)、公示、聘用等程序，服从组织安排，遵守工作纪律，不无故放弃资格。特殊情况确需放弃的，提前向招聘单位说明原因，并提出书面申请。
对违反以上承诺所造成的后果，本人自愿承担相应责任，并按有关规定接受处理。

考生签名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身份证号码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